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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分为以下部分：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１　电气继电器　第２３部分：触点性能；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３　电气继电器　第５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绝缘配合要求和试验；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６　电气继电器　第十八部分：有或无通用继电器的尺寸；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８　电气继电器　第２０部分：保护系统；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３　电气继电器　第２１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振动、冲击、碰撞和地震

试验　第３篇：地震试验；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４　 量 度 继 电 器 和 保 护 装 置 　 第 ２４ 部 分：电 力 系 统 暂 态 数 据 交 换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通用格式；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２６部分：电磁兼容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７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２７部分：产品安全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１２１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１２１部分：距离保护功能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１２７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１２７部分：过／欠电压保护功能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１４９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１４９部分：电热继电器功能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１５１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１５１部分：过／欠电流保护功能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３００　变压器保护装置通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３０１　电力系统连续记录装置技术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３０２　弧光保护装置技术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３０３　数字式电动机综合保护装置通用技术要求。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４５９８的３０１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３０１—２０１０《微机型发电机变压器故障录波装置技术要求》。

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３０１—２０１０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连续记录、触发记录、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相量数据记录、行波数据记录的定义（见第

３章）；

———增加了缩略语（见第４章）；

———增加了ＳＶ／ＧＯＯＳＥ接入及相关异常处理、时钟管理、行波数据记录和相量数据记录几部分功

能要求（见第５章，２０１０年版的４．６）；

———增加了时钟管理、行波数据记录和相量数据记录几部分性能要求（见第５章，２０１０年版的４．７）；

———增加了ＳＶ／ＧＯＯＳＥ接入及相关异常处理、行波数据记录和相量数据记录几部分试验方法（见

第６章，２０１０年版的５．５）；

———修改了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贮存的相关内容，并进行了合并（见第８章，２０１０年版

的第７章、第８章）；

———修改了对供货的成套型和质量保证相关内容（见第９章、第１０章，２０１０年版的第９章、第

１０章）；

———删除了附录Ａ（微型发电机变压器故障录波装置通信规约），增加了装置模型的基本要求、网络

和报文异常告警定义及判据（见附录Ａ、附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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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５４）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许昌开普电气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

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

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园深瑞继保

自动化有限公司、北京四方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紫光测控有限公司、许继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山大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航天银山电气有限公司、东莞理工学院、国家电网公

司华北分部、国家电网公司华东分部、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云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

院、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嘉兴供电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聊城供电公司、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东

电力试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赵自刚、李志勇、刘丹、王献志、郑君林、江晓亮、侯学勇、庞志军、朱慧文、

武芳瑛、雷荣超、胡家为、黄继东、徐腾飞、王亮、张兆云、刘一民、韩俊、武同心、陈昊、魏颖莉、李勇、郑伟、

朱维钧、殷伟斌、刘奇、庄良文、唐翼、徐智晶、楼国才。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３０１—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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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连续记录装置技术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的本部分规定了电力系统连续记录装置（以下简称装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识、包装、运输、贮存、供货的成套性、质量保证期限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变电站（换流站）、发电厂所用的电力系统连续记录装置，作为该类装置设计、制造、检

验和运行的依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７　电工术语　量度继电器

ＧＢ／Ｔ２９００．４９　电工术语　电力系统保护

ＧＢ／Ｔ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４７９８．２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２部分：运输

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６—２０１７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　第１６部分：试验火焰　５０Ｗ 水平与垂直火

焰试验方法

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基本试验方法

ＧＢ／Ｔ９３６１—２０１１　计算机场地安全要求

ＧＢ／Ｔ１１２８７—２０００　电气继电器　第２１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振动、冲击、碰撞和地震

试验　第１篇：振动试验（正弦）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４５３７—１９９３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冲击与碰撞试验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４—２０１７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 ２４ 部分：电力系统暂态数据交换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通用格式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２６部分：电磁兼容要求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７—２０１７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第２７部分：产品安全要求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９—２０１１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０—２０１７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２０８４０．８—２００７　互感器　第８部分：电子式电流互感器

ＧＢ／Ｔ２２２３９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ＧＢ／Ｔ２５９３１—２０１０　网络测量和控制系统的精确时钟同步协议

ＧＢ／Ｔ２６８６４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产品动模试验

ＧＢ／Ｔ２６８６５．２—２０１１　电力系统实时动态监测系统　第２部分：数据传输协议

ＤＬ／Ｔ８６０（所有部分）　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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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９００．１７、ＧＢ／Ｔ２９００．４９、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４—２０１７和ＤＬ／Ｔ８６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

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连续记录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

不以特定判据决定数据记录的启动和终止，上电即开始按照设定的采样率不间断采集和存储电流、

电压、开关量等电气量数据。

３．２　

触发记录　狋狉犻犵犵犲狉犲犱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

以特定判据决定数据记录的启动和终止，启动后按照设定的采样率和采样时长采集和存储电流、电

压、开关量等电气量数据。

３．３　

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　狉犲犵狌犾犪狉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犱犪狋犪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

以能够满足继电保护故障分析需求的记录频率记录电气量采样值数据。

３．４　

相量数据记录　狆犺犪狊狅狉犱犪狋犪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

以能够准确反映电气量相位关系的记录频率记录电气量的幅值、相角以及相应的时间标签等数据。

３．５　

行波数据记录　狋狉犪狏犲犾犻狀犵狑犪狏犲犱犪狋犪狉犲犮狅狉犱犻狀犵

以能够准确反映行波特征的记录频率记录电气量采样值数据。

３．６　

连续记录装置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狉犲犮狅狉犱犲狉

一种以连续记录方式记录常规电气量数据，以触发方式记录行波数据的专用记录设备，可根据需要

配置记录相量数据。

４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ＧＯＯＳＥ：面向通用对象的变电站事件（Ｇｅｎｅｒ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Ｓｕｂｓ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ｅｎｔ）

ＭＭＳ：制造报文规范（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ＭｅｓｓａｇｅＳｐｅ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Ｕ：合并单元（ＭｅｒｇｉｎｇＵｎｉｔ）

ＮＴＰ：网络时间协议（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ｉｍ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ＰＴＰ：时钟同步协议（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ｉｍ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ＳＶ：采样值（ＳａｍｐｌｅｄＶａｌｕｅ）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额定参数

装置的额定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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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交流电流：５Ａ、１Ａ；

ｂ） 交流电压：１００／槡３Ｖ、１００Ｖ；

ｃ） 直流电压：０Ｖ～６００Ｖ（发电机转子）；２２０Ｖ、１１０Ｖ（直流控制电源）；

ｄ） 直流电流：７５ｍＶ（发电机转子）；４ｍＡ～２０ｍＡ／０Ｖ～５Ｖ（变送器输出）；

ｅ） 频率：５０Ｈｚ（发电机励磁回路：４００Ｈｚ等）。

５．２　直流工作电源

装置的直流工作电源应符合如下要求：

ａ）　额定电压：２２０Ｖ、１１０Ｖ；

ｂ） 允许偏差：－２０％～＋１５％；

ｃ） 纹波系数：不大于５％。

５．３　环境条件

５．３．１　正常工作大气条件

装置的正常工作大气条件如下：

ａ）　环境温度：－１０℃～＋５５℃；

ｂ） 相对湿度：５％～９５％（装置内部既无凝露，也不应结冰）；

ｃ） 大气压力：８０ｋＰａ～１１０ｋＰａ。

５．３．２　正常试验大气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对装置进行测量和试验的环境大气条件如下：

ａ）　环境温度：１５℃～３５℃；

ｂ） 相对湿度：４５％～７５％；

ｃ） 大气压力：８０ｋＰａ～１１０ｋＰａ。

５．３．３　基准试验大气条件

装置的基准正常试验大气条件如下：

ａ）　环境温度：２０℃±５℃；

ｂ） 相对湿度：４５％～７５％；

ｃ） 大气压力：８６ｋＰａ～１０６ｋＰａ。

５．３．４　储存、运输环境条件

装置的储存、运输环境条件如下：

ａ）　储存环境温度为－２５℃～＋５５℃，相对湿度不大于８５％；

ｂ） 运输环境温度为－４０℃～＋７０℃，相对湿度不大于８５％。

５．３．５　周围环境

装置安装地点的周围环境要求如下：

ａ）　应遮阳、挡雨雪，防御雷击、沙尘，通风；

ｂ） 不准许有超过５．１１规定的电磁干扰存在；

ｃ） 场地应符合ＧＢ／Ｔ９３６１—２０１１中Ｂ类安全要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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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使用地点不应出现超过ＧＢ／Ｔ１１２８７—２０００规定的严酷等级为１级的振动，运输贮存过程不

应出现超过ＧＢ／Ｔ１４５３７—１９９３规定的严酷等级为１级的冲击和碰撞；

ｅ） 无爆炸危险的介质，周围介质中不应含有能腐蚀金属、破坏绝缘和表面镀覆及涂覆层的介质及

导电介质，无明显的水汽、无严重的霉菌；

ｆ） 安装场所应有可靠的接地点，并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５．３．６　特殊使用条件

当超出５．３．１、５．３．４、５．３．５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时，由用户与制造商商定。

安装地点环境温度明显超过５．３．１规定的正常工作环境条件时，优先使用的环境温度范围规定为：

ａ）　特别寒冷地区：－２５℃～＋５５℃；

ｂ） 特别炎热地区：－１０℃～＋７０℃。

５．４　装置的主要功能

５．４．１　通用功能

５．４．１．１　装置应具备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功能和行波数据记录功能，宜具备相量数据记录功能，各功能

不应相互影响和干扰。装置功能框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连续记录装置功能框图示意

５．４．１．２　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行波数据记录、相量数据记录的数据处理单元宜采用各自独立的硬件，

其存储介质应独立配置。

５．４．１．３　装置所记录数据应保证连续性和真实性，经过装置采集模块处理后的数据应能准确反映记录

电气量的各种特征。装置所记录数据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采样数据精确度满足５．５．６的要求且采样数据无中断、无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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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能准确反映非周期分量，非周期分量的记录精度满足５．５．６．１０的要求，谐波分量的记录精度满

足５．５．６．１１的要求；

ｃ） 能准确反映２５次及以下谐波分量。

５．４．１．４　装置所记录数据应具备安全性，下列情况下不应发生数据的丢失、损坏、被篡改或删除：

ａ）　直流电源中断、快速或缓慢波动及跌落；

ｂ） 操作装置上的任意开关、按键或装置提供的软件界面；

ｃ） 任一元件（记录数据存储器件除外）损坏或异常；

ｄ） 外部访问。

５．４．１．５　装置应具备不少于４个独立的通信网口，通信模块应支持断点续传。

５．４．１．６　装置应按照ＤＬ／Ｔ８６０的要求建模，具备完善的自描述功能，以 ＭＭＳ机制与站控层设备通

信，装置的模型规范参见附录Ａ。

５．４．１．７　装置应具备向其他就地及远方存储设备方便、快速导出数据的功能；应具备利用数据网方式实

现远方调用的功能，支持远方按时段和标记类型实现选择性调用。远方调用和本地数据存储、分析应互

不影响。

５．４．１．８　装置应具备失电告警、装置异常告警功能，并各有不少于一组的触点输出。

５．４．１．９　装置应具备必要的硬件自动检测功能，当影响装置记录性能和记录数据准确性的元器件损坏

时，应能发出装置异常信号，并宜指示出异常部位。

５．４．１．１０　装置应具备自复位功能，并能对自复位命令进行记录。

５．４．１．１１　装置应能根据阻抗法和行波法两种测距算法给出综合测距结果。综合测距结果的选取应满

足以下要求：

ａ）　当有双端行波数据时，综合测距采用双端行波测距结果；

ｂ） 当只有单端行波数据时，综合测距根据阻抗测距距离、行波特征等条件选取测距结果。

５．４．１．１２　用于智能变电站的连续记录装置，接入ＳＶ时应支持点对点和组网方式，接入ＧＯＯＳＥ应支

持组网方式，宜能连续记录过程层ＳＶ原始报文、ＧＯＯＳＥ原始报文和站控层 ＭＭＳ原始报文。

５．４．１．１３　用于智能变电站的连续记录装置，当报文或网络异常时应给出告警信号，并参照附录Ｂ的要

求保存报文。

５．４．１．１４　装置在保护动作后应能输出简要的信息报告，包括但不限于：跳闸元件、跳闸相别、测距结果、

保护动作时间、断路器跳闸时间、重合闸时间、行波信息。具备相量数据记录功能时，报告还应包括相量

数据记录信息。

５．４．１．１５　装置屏柜端子不应与装置弱电系统（指ＣＰＵ的电源系统）有直接电气上的联系。针对不同回

路，应分别采用光电耦合、带屏蔽层的变压器磁耦合等隔离措施。

５．４．１．１６　装置应配有离线分析软件，可对装置记录的数据进行离线的综合分析。数据的综合分析至少

应满足下列要求：

ａ）　采用图形化界面；

ｂ） 录波数据应能按时间、通道、标记类型检索、查询；

ｃ） 具备对记录数据波形的缩放、还原、叠加、标注等分析功能；

ｄ） 具备谐波分析（２５次及以下谐波）、序分量分析、矢量分析等功能，能将记录的电流、电压及导

出的阻抗和各序分量形成相量图，并显示阻抗变化轨迹；

ｅ） 能够计算频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差流和阻抗等导出量，计算精度满足使用要求；

ｆ） 提供格式符合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４—２０１７规定的数据，以方便与其他故障分析设备交换数据；

ｇ） 具备合并相邻连续记录文件，并在同一时间轴显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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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１７　装置的信息安全防护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２３９相关规定。

５．４．２　时间同步与守时

５．４．２．１　装置应有独立的内部时钟，应提供与外部标准时钟的同步接口，应支持ＩＲＩＧＢ码对时，宜支持

ＧＢ／Ｔ２５９３１—２０１０规定的对时方式和ＮＴＰ网络对时等。

５．４．２．２　装置应能检测对时信号的通断、时间品质位、校验位，确定对时信号的正确性，当检测到对时信

号不正确性时，应能给出对时信号异常告警。

５．４．２．３　装置应具备外部时间源时间连续性检测功能，当检测到外部时间源异常跳变时，装置应进入自

守时状态，并能给出时间跳变侦测异常告警。

５．４．２．４　装置应具备对时服务状态检测功能，当发现异常时，应能给出对时服务异常告警。

５．４．２．５　装置应能处理闰秒时间，当闰秒出现时，应能正常同步，不产生时间跳变异常告警，不影响数据

的正确记录。

５．４．２．６　装置应支持采用ＮＴＰ提供对时状态测量信息。

５．４．３　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

５．４．３．１　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频率不小于４ｋＨｚ。

５．４．３．２　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的交流量应采集自继电保护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

５．４．３．３　装置数据存储时间不小于７天。存储格式、文件命名参见附录Ａ中Ａ．３的要求。

５．４．３．４　装置应具备常规电气量数据的扰动自动标记功能。当电网或发电机发生较大扰动时，装置能

根据内置自动判据在常规电气量数据上标记出扰动特征并生成报告，以便于事件（扰动）提醒和数据

检索。

５．４．３．５　用于直流输电系统的连续记录装置应能支持通过电缆直接采集模拟量及开关量信号并支持通

过ＧＢ／Ｔ２０８４０．８—２００７定义的通信报文采集模拟量及开关量信号。

５．４．４　行波数据记录

５．４．４．１　行波数据采样频率不应低于１ＭＨｚ，记录时间不应低于６ｍｓ，其中扰动前的状态记录时间不

应低于１ｍｓ，扰动后的状态记录时间不应低于５ｍｓ，存储数量不少于２０００条。存储格式和文件命名

参见Ａ．３的要求。

５．４．４．２　行波数据记录的交流量应采集自继电保护用电流互感器。

５．４．４．３　行波数据的记录应具备电流越限启动、电流突变启动、就地启动等多种启动方式，启动元件可

由用户选择设置。

５．４．４．４　装置应具备行波数据在线查看功能，应能查看行波记录文件初始波头到达时刻、后续波头到达

时刻、波速度、线路长度等。

５．４．４．５　装置应具备行波测距功能。当线路两端装置之间可以实现远程数据交换时，装置要求如下：

ａ）　数据信息传送应有相互确认机制；

ｂ） 装置应能自动进行行波测距，且两端的装置都应能显示测距结果；

ｃ） 行波测距精度不应受线路参数、线路互感、电网运行方式、故障位置、故障类型、负荷电流、过渡

电阻等因素的影响。

５．４．５　相量数据记录

５．４．５．１　装置应能够同步测量和存储三相基波电压相量、三相基波电流相量、电压电流的基波正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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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频率、频率变化率、功率等数据。

５．４．５．２　相量数据记录的交流量采集自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

５．４．５．３　装置相量数据采样频率不应低于２４００Ｈｚ，最高记录速率不应低于１００次／ｓ，存储时间不应低

于１４天，存储格式应满足ＧＢ／Ｔ２６８６５．２—２０１１对传输数据报文的格式要求。

５．４．５．４　装置应具备低频振荡监测功能，当电力系统发生低频振荡时，装置应在数据帧的状态字中设置

触发标志，发出相应告警事件。

５．４．５．５　装置宜具备基于原始采样数据的次／超同步振荡监测功能，应能将次／超同步振荡主导分量的

幅值、频率上送调度主站。当电力系统发生次／超同步振荡时，装置应在数据帧的状态字中设置触发标

志和原因，发出相应事件告警。

５．４．５．６　装置提供的相量测量数据应转换为以工频相量为参考的同步测量数据。装置所采用的相量测

量算法宜采用傅立叶变换，基波功率宜采用修正后的相量计算。

５．４．５．７　装置应将电压相量、电流相量、频率、发电机同步电动势、功角和功率等数据和装置的状态信息

传送到主站，应按时间顺序逐帧、均匀、实时传送相量测量数据，传送的数据中应包含整秒时刻的数据。

５．４．５．８　装置与主站通信协议应符合ＧＢ／Ｔ２６８６５．２—２０１１的规定。

５．５　装置的技术性能

５．５．１　记录量类型

５．５．１．１　交流量：分为交流电压量和交流电流量。交流电压量用于记录变电站母线电压、线路电压、变

压器各侧电压和发变组系统机端电压、变压器各侧电压等。交流电流量用于记录变电站线路电流、变压

器各侧电流、变压器中性点／间隙电流及母联、分段等联络开关电流和发变组系统发电机机端／中性点电

流、变压器各侧电流等。

５．５．１．２　直流量：用于记录变电站直流控制电源的正负极对地电压和发变组系统发电机转子电压／电

流、主励磁机转子电压／电流以及换流站直流极母线电压、直流中性母线电压、换流阀低压侧直流电流、

站接地极电流等。

５．５．１．３　开关量：用于记录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的跳闸（闭锁）／重合（重投）触点、开关辅助及其他

重要触点等。

５．５．２　通道数量要求

５．５．２．１　装置用于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的通道数量要求如下：

ａ）　应能接入不少于６４路模拟量信号（包括交流电压、交流电流及直流量）和不少于１６０路开

关量；

ｂ） 当装置接入信号是数字量时，接入的 ＭＵ个数应不少于２４台，经挑选的ＳＶ通道数应不少于

１２８路；ＧＯＯＳＥ控制块应不少于６４个，经挑选的ＧＯＯＳＥ信号应不少于５１２路。

５．５．２．２　装置用于行波数据记录的通道应不少于２４路。

５．５．２．３　装置用于相量数据记录的通道应不少于３６路。

５．５．３　开关量输入

５．５．３．１　装置的开入回路的工作电源应与装置内部工作电源隔离，强电开入回路的启动电压应在额定

直流电源电压的５５％～７０％范围以内。

５．５．３．２　装置开关量输入定义采用正逻辑，即触点闭合为“１”，触点断开为“０”。开关量输入“１”和“０”的

定义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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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１”肯定所表述的功能；

ｂ） “０”否定所表述的功能。

５．５．４　扰动标记的内置自动判据

５．５．４．１　电压突变

电压突变判据要求如下：

ａ）　当｜Δ犝｜≥５％犝Ｎ 时，应在连续记录数据上做出扰动标记；

ｂ） 电压突变判据的误差不应大于２０％。

５．５．４．２　电压越限

电压越限判据要求如下：

ａ）　当犝≥１１０％犝Ｎ 或５０％犝Ｎ≤犝≤９０％犝Ｎ 时，应在连续记录数据上做出扰动标记；

ｂ） 电压越限判据的误差不应大于５％。

５．５．４．３　电流突变

电流突变判据要求如下：

ａ）　当｜Δ犐｜≥１０％犐Ｎ 时，应在连续记录数据上做出扰动标记；

ｂ） 电流突变判据的误差不应大于２０％。

５．５．４．４　电流越限

电流越限判据要求如下：

ａ）　当犐≥１１０％犐Ｎ 时，应在连续记录数据上做出扰动标记；

ｂ） 电流越限判据的误差不应大于５％。

５．５．４．５　频率越限

频率越限判据要求如下：

ａ）　当犳≥５０．５Ｈｚ或犳≤４９．５Ｈｚ时，应在连续记录数据上做出扰动标记；

ｂ） 频率越限动作值误差不应大于０．０１Ｈｚ。

５．５．４．６　直流电压突变

直流电压突变判据要求如下：

ａ）　当直流电压变化量的绝对值｜Δ犝ｅ｜≥５％犝ｄｎ时，应在连续记录数据上做出扰动标记；

ｂ） 直流电压突变判据的误差不应大于１０％。

５．５．４．７　直流电流突变

直流电流突变判据要求如下：

ａ）　当直流电流变化量的绝对值｜Δ犐ｅ｜≥５％犐ｄｎ时，应在连续记录数据上做出扰动标记；

ｂ） 直流电流突变判据的误差不应大于１０％。

５．５．４．８　开关量变位

当外部开关量触点闭合（或断开）时间大于２ｍｓ时，应在连续记录数据上做出扰动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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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４．９　就地、远方启动

装置应具备就地操作和远方操作实现标记扰动的功能。

５．５．４．１０　长期越限扰动标记处理

当模拟量长期越限时，越限扰动标记应记录在越限期间所有连续记录文件中。

５．５．４．１１　扰动标记时标

扰动标记时标误差要求如下：

ａ）　突变扰动、开关量变位时标误差不应大于１ｍｓ；

ｂ） 其他扰动时标误差不应大于１００ｍｓ。

５．５．５　扰动标记查询

扰动标记事件查询要求如下：

ａ）　装置应能根据时间、通道、标记类型查询扰动标记事件；

ｂ） 从扰动标记事件上应能够调取对应的连续记录数据。

５．５．６　准确度

５．５．６．１　电压电流回路零漂准确度

装置记录的电压零漂值在±０．０５Ｖ以内，电流零漂值在±０．０１犐Ｎ 以内。

５．５．６．２　交流电压回路准确度

交流电压回路准确度应满足表１的规定。

表１　交流电压回路准确度要求

输入电压 ０．０５犝Ｎ ０．１犝Ｎ ０．５犝Ｎ １．０犝Ｎ １．５犝Ｎ ２．０犝Ｎ ３．０犝Ｎ

测量误差 ≤５．０％ ≤２．５％ ≤１．０％ ≤０．５％ ≤１．０％ ≤５．０％ ≤７．５％

５．５．６．３　交流电流回路准确度

交流电流回路准确度应满足表２的规定。

表２　交流电流回路准确度要求

输入电流 ０．０５犐Ｎ ０．１犐Ｎ ０．５犐Ｎ １．０犐Ｎ ５犐Ｎ １０犐Ｎ ２０犐Ｎ

测量误差 ≤５．０％ ≤２．５％ ≤１．０％ ≤０．５％ ≤１．０％ ≤２．５％ ≤５％

５．５．６．４　直流电压回路准确度

直流电压回路准确度应满足表３的规定（犝ｅ可以转子额定励磁电压为基准，取３００Ｖ或７５ｍ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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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直流电压回路准确度要求

输入电压 ０．１犝ｅ ０．５犝ｅ １．０犝ｅ １．５犝ｅ ２．５犝ｅ

测量误差 ≤５．０％ ≤２．５％ ≤１．０％ ≤２．５％ ≤５．０％

５．５．６．５　直流电流回路准确度

直流电流回路准确度应满足表４的规定。

表４　直流电流回路准确度要求

输入电流 ４．８ｍＡ ８ｍＡ １２ｍＡ １６ｍＡ ２０ｍＡ

测量误差 ≤５．０％ ≤２．５％ ≤１．０％ ≤２．５％ ≤５．０％

５．５．６．６　相位测量准确度

装置连续记录数据的各路电压、电流波形相位应一致，相互之间的相位测量误差不应大于２°。

５．５．６．７　频率测量准确度

额定电压下频率在４５．０Ｈｚ～５５．０Ｈｚ时，频率测量误差不应大于０．０１Ｈｚ。

５．５．６．８　功率测量准确度

施加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功率因数角分别调整为０°、４５°、９０°，装置所记录数据的有功功率、无功功

率测量误差不应大于视在功率的１．５％。

５．５．６．９　数字采样回路准确度

数字采样回路的准确度应准确反映实际输入，满足使用要求。记录数据时标分辨率不应大于１μｓ，

各个数字采集端口之间的时标偏差不应大于１μｓ。装置处理ＳＶ转换为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文件格式时，转

换误差要求如下：

ａ）　电压通道不应超过０．０２犝Ｎ；

ｂ） 电流通道不应超过０．００５犐Ｎ。

５．５．６．１０　非周期分量的记录性能

当叠加非周期分量后的交流电流峰值不超过 槡２０２犐Ｎ、非周期分量衰减时间常数为０．１ｓ时，装置

的记录精度要求如下：

ａ）　非周期分量时间常数的测量误差不应超过１０％；

ｂ） 电流波峰、波谷的瞬时值测量误差不应超过１０％。

５．５．６．１１　谐波分析功能

装置应具备２５次及以下谐波分析功能，谐波分量测量误差不大于５％。

５．５．６．１２　开关量分辨率

装置测量的闭合、断开绝对时间误差均不大于１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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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７　光纤发送功率和接收灵敏度

５．５．７．１　光纤发送功率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光波长１３１０ｎｍ：－２０ｄＢｍ～－１４ｄＢｍ；

ｂ） 光波长８５０ｎｍ：－１９ｄＢｍ～－１０ｄＢｍ（百兆口）或－９．５ｄＢｍ～－３ｄＢｍ（千兆口）。

５．５．７．２　光纤接收灵敏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１００Ｍｂｐｓ的光以太网接口（光波长１３１０ｎｍ，多模）：－３１ｄＢｍ～－１４ｄＢｍ；

ｂ）１００Ｍｂｐｓ的光以太网接口（光波长８５０ｎｍ，多模）：－２４ｄＢｍ～－１０ｄＢｍ；

ｃ） １０００Ｍｂｐｓ的光以太网接口（光波长８５０ｎｍ，多模）：－１７ｄＢｍ～－３ｄＢｍ。

５．５．８　网络负荷

用于智能站的连续记录装置，在接入４００Ｍｂｐｓ报文时，装置性能不应受影响。

５．５．９　相量数据记录性能要求

５．５．９．１　实时通信性能

实时通信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实时传送速率：装置相量数据的实时传送速率可以整定，至少具有２５次／ｓ、５０次／ｓ、１００次／ｓ

的可选速率；

ｂ） 时延要求：装置实时传送的相量数据的输出时延，即实时传送的相量数据时标与数据输出时刻

的时间差。上传速率为２５次／ｓ的时延不应大于６００ｍｓ；上传速率为５０次／ｓ和１００次／ｓ，装

置的时延不应大于３００ｍｓ；

ｃ） 执行主站的召唤历史数据命令时，不影响实时帧传送速率。

５．５．９．２　基波电压、电流相量测量准确度

基波电压、电流相量测量准确度应满足表５和表６的规定。

表５　基波电压相量测量准确度要求

输入电压 ０．１犝Ｎ≤犝＜０．５犝Ｎ ０．５犝Ｎ≤犝＜１．２犝Ｎ １．２犝Ｎ≤犝＜２犝Ｎ

幅值测量误差极限 ０．２％ ０．２％ ０．２％

相角测量误差极限 ０．５° ０．２° ０．５°

频率误差极限 ０．００２Ｈｚ ０．００２Ｈｚ ０．００２Ｈｚ

频率变化率误差极限 ０．０１Ｈｚ／ｓ ０．０１Ｈｚ／ｓ ０．０１Ｈｚ／ｓ

　　注：犝 为电压相量幅值，犝Ｎ 为电压的额定值。

表６　基波电流相量测量准确度要求

输入电流 ０．１犐Ｎ≤犐＜０．２犐Ｎ ０．２犐Ｎ≤犐＜０．５犐Ｎ ０．５犐Ｎ≤犐＜２犐Ｎ

幅值测量误差极限 ０．２％ ０．２％ ０．２％

相角测量误差极限 １° ０．５° ０．５°

　　注：犐为电流相量幅值，犐Ｎ 为电流的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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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９．３　频率偏移测量准确度

基波频率偏离额定值时，基波电压、电流相量相角、频率及频率变化率测量准确度应满足表７规定。

表７　频率偏移测量准确度要求

频率偏移量 ４９Ｈｚ≤犳≤５１Ｈｚ
４５Ｈｚ≤犳＜４９Ｈｚ，

５１Ｈｚ＜犳≤５５Ｈｚ

电压、电流幅值测量误差极限 ０．２％ ０．２％

电压相角测量误差极限 ０．２° ０．５°

电流相角测量误差极限 ０．５° １°

频率误差极限 ０．００２Ｈｚ ０．００２Ｈｚ

频率变化率误差极限 ０．０１Ｈｚ／ｓ ０．０１Ｈｚ／ｓ

５．５．９．４　三相不平衡测量准确度

三相不平衡测量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电压、电流等测量量三相幅值不平衡时，装置基波电压、电流相量相角、频率及频率变化率测量

准确度见表８的规定。

表８　三相幅值不平衡测量准确度要求

三相不平衡 ０．１犝Ｎ≤犝＜０．５犝Ｎ ０．５犝Ｎ≤犝＜１．２犝Ｎ ０．１犐Ｎ≤犐＜０．２犐Ｎ ０．２犐Ｎ≤犐＜１．２犐Ｎ

幅值测量误差极限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相角测量误差极限 ０．５° ０．２° １° ０．５°

频率误差极限 ０．００２Ｈｚ ０．００２Ｈｚ ０．００２Ｈｚ ０．００２Ｈｚ

频率变化率误差极限 ０．０１Ｈｚ／ｓ ０．０１Ｈｚ／ｓ ０．０１Ｈｚ／ｓ ０．０１Ｈｚ／ｓ

　　ｂ） 电压、电流等测量量三相相角不平衡时，装置基波电压、电流相量相角、频率及频率变化率测量

准确度见表９的规定。

表９　三相相角不平衡测量准确度要求

三相相角不平衡 ０°≤φ＜１８０°

电压、电流幅值测量误差极限 ０．２％

电压相角测量误差极限 ０．２°

电流相角测量误差极限 ０．５°

频率误差极限 ０．００２Ｈｚ

频率变化率误差极限 ０．０１Ｈｚ／ｓ

５．５．９．５　谐波影响测量准确度要求

装置测量的基波电压上叠加有总幅值不大于１０％的２次谐波至１３次谐波时，装置基波电压、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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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量相角、频率及频率变化率测量准确度见表１０的规定。

表１０　谐波影响测量准确度要求

基波叠加幅值为１０％的２次至２５次谐波 ４９．５Ｈｚ≤犳≤５０．５Ｈｚ

幅值测量误差极限 ０．４％

相角测量误差极限 ０．４°

频率误差极限 ０．００４Ｈｚ

频率变化率误差极限 ０．０２Ｈｚ／ｓ

５．５．９．６　功率测量准确度

装置在功率因数、频率变化时，装置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测量准确度见表１１的规定。

表１１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测量准确度要求

输入量 ４９Ｈｚ≤犳≤５１Ｈｚ，０≤ｃｏｓφ≤１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测量误差极限 ０．５％

５．５．１０　测距准确度

５．５．１０．１　装置双端测距要求如下：

ａ）　线路长度在３００ｋｍ以下，测距误差应不大于５００ｍ；

ｂ） 线路长度在３００ｋｍ以上，测距误差应不大于１０００ｍ。

５．５．１０．２　当线路发生单相金属性接地、两相金属性短路、单相经不大于１０Ω过渡电阻接地和两相短路

再经不大于１０Ω过渡电阻接地故障时，装置单端测距要求如下：

ａ）　出口故障时，测距误差应不大于２ｋｍ，无判相错误；

ｂ） 在其他点故障时，测距误差不应大于５％，无判相错误。

５．５．１１　时钟

５．５．１１．１　与外部标准时钟（ＩＲＩＧＢ或ＰＴＰ）同步后，与外部标准时钟的误差不应超过１μｓ。

５．５．１１．２　ＮＴＰ对时方式同步误差不应超过１０ｍｓ。

５．５．１１．３　在没有外部对时的情况下，失去同步时钟信号的１ｈ内误差不超过５５μｓ，每２４ｈ不超过

５００ｍｓ。

５．５．１１．４　装置数据应带有绝对时间标记，精确到微秒，在外部时钟同步状态下，时标误差不大于

５００μｓ。

５．６　功率消耗

功率消耗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交流电流回路：当犐Ｎ＝５Ａ时，每相不大于１ＶＡ；当犐Ｎ＝１Ａ时，每相不大于０．５ＶＡ；

ｂ） 交流电压回路：当额定电压时，每相不大于１ＶＡ；

ｃ） 直流回路：由企业产品标准规定。

５．７　过载能力

５．７．１　热稳定性能

热稳定性能应满足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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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交流电流回路：２倍额定电流，连续工作；

１０倍额定电流，允许１０ｓ；

４０倍额定电流，允许１ｓ。

ｂ） 交流电压回路：１．４倍额定电压，连续工作；

３倍额定电压，允许１０ｓ。

装置经过载后，应无绝缘损坏和永久性机械变形，并应符合５．４、５．５的要求。

５．７．２　动稳定性能

动稳定性能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交流电流回路：１００倍额定电流，允许１０ｍｓ；

ｂ） 交流电压回路：５倍额定电压，允许１０ｍｓ。

装置经过载后，应无绝缘损坏和永久性机械变形，并应符合５．４、５．５的要求。

５．８　绝缘性能

装置的电气间隙、固体绝缘应能承受６．６规定的冲击电压，同时应具备６．６规定的暂态过电压耐受

能力。绝缘电阻在施加直流５００Ｖ时不应小于１００ＭΩ。

５．９　耐湿热性能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０．５规定的交变湿热试验，试验后装置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１０ＭΩ。

５．１０　机械性能

５．１０．１　振动（正弦）

５．１０．１．１　振动响应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１２８７—２０００中３．２．１规定的严酷等级为１级的振动响应试验，试验期间及试

验后装置的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２８７—２０００中５．１规定的要求。

５．１０．１．２　振动耐久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１２８７—２０００中３．２．２规定的严酷等级为１级的振动耐久试验，试验期间及试

验后装置的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１２８７—２０００中５．２规定的要求。

５．１０．２　冲击

５．１０．２．１　冲击响应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３７—１９９３中４．２．１规定的严酷等级为１级的冲击响应试验，试验期间及试

验后装置的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５３７—１９９３中５．１规定的要求。

５．１０．２．２　冲击耐久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３７—１９９３中４．２．２规定的严酷等级为１级的冲击耐久试验，试验期间及试

验后装置的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５３７—１９９３中５．２规定的要求。

５．１０．２．３　碰撞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３７—１９９３中４．３规定的严酷等级为１级的碰撞试验，试验期间及试验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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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５３７—１９９３中５．２规定的要求。

５．１１　电磁兼容要求

５．１１．１　抗扰度要求

５．１１．１．１　慢速阻尼振荡波抗扰度

装置的辅助电源端口及输入和输出端口应能承受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规定的试验等级差模

１ｋＶ、共模２．５ｋＶ的慢速阻尼振荡波抗扰度试验，装置通信端口的试验等级为差模０ｋＶ、共模１ｋＶ，

试验结果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Ｂ。

５．１１．１．２　静电放电抗扰度

装置的外壳端口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３规定的接触放电６ｋＶ、空气放电８ｋＶ的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Ｂ。

５．１１．１．３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装置的外壳端口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３规定的试验场强为１０Ｖ／ｍ的射频电磁场

辐射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Ａ。

５．１１．１．４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装置的辅助电源端口、通信端口、输入和输出端口及功能地端口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

规定的等级为Ａ类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试验频率为５ｋＨｚ和１００ｋＨｚ，试验结果应满足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Ｂ。

５．１１．１．５　浪涌抗扰度

装置的辅助电源端口、通信端口、输入和输出端口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规定的线对线２

的ｋＶ、线对地４ｋＶ浪涌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

则Ｂ。

５．１１．１．６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装置的辅助电源端口、通信端口、输入和输出端口及功能地端口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规定

的试验等级为１０Ｖ／ｍ（有效值）的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

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Ａ。

５．１１．１．７　工频抗扰度

装置的输入和输出端口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规定的试验等级为Ａ级的工频抗扰度试

验，试验结果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Ａ。

５．１１．１．８　工频磁场抗扰度

装置的外壳端口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３规定的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连续磁场试

验结果应满足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 Ａ，短时磁场试验结果应满足

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Ｂ。

５．１１．１．９　脉冲磁场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９—２０１１中规定的试验等级为４级的脉冲磁场抗扰度试验，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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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Ｂ。

５．１１．１．１０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０—２０１７规定的试验等级为４级的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试验，试验结

果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Ｂ。

５．１１．１．１１　交流和直流电压暂降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规定的试验等级的交流和直流电压暂降试验，电压暂降至

０％犝Ｔ（犝Ｔ 为额定电压，下同）试验结果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Ａ，电压

暂降至４０％犝Ｔ 和７０％犝Ｔ 试验结果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Ｃ。

５．１１．１．１２　交流和直流电压中断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规定的试验等级的交流和直流电压中断试验，试验结果应满

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Ｃ。

５．１１．１．１３　直流中的交流分量（纹波）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规定的试验等级的直流中的交流分量（纹波）试验，试验结果

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Ａ。

５．１１．１．１４　缓降／缓升

装置应能承受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规定的缓降／缓升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

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定的验收准则Ｃ。

５．１１．１．１５　直流电源极性反接

装置应能承受１ｍｉｎ的直流电源极性反接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３规

定的验收准则Ｃ。

５．１１．２　电磁发射试验

５．１１．２．１　辐射发射限值

装置的外壳端口的辐射发射限值测试值应能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１规定的限值要求。

５．１１．２．２　传导发射限值

装置的辅助电源端口的传导发射限值测试值应能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表２规定的限值

要求。

５．１２　连续通电

装置完成调试后，出厂前应进行不少于１００ｈ（室温）、７２ｈ（４０℃）或４８ｈ（５０℃）连续通电试验。装

置的功能和性能应符合５．４、５．５的规定。

５．１３　结构及外观要求

装置的结构及外观要求如下：

ａ）　装置的外观应无划痕及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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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装置机箱应采取必要的防静电及防电磁辐射干扰的措施。机箱的金属外壳（外露可导电部件）

应在电气上连成一体，并可靠接地。

ｃ） 机箱应满足发热元器件的通风散热要求。

５．１４　安全要求

５．１４．１　外壳防护

５．１４．１．１　装置外壳安全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７—２０１７的要求，满足装置在变电站（换流站）、发电厂内

基本环境条件下使用、维护、修理要求。

５．１４．１．２　装置外壳各部分防护应满足表１２的规定，特殊要求可由合同约定。

表１２　装置外壳各部分防护要求

部位 面板 背板 侧板 上下底板

性能等级 普通状态≥ＩＰ４０ ≥ＩＰ２０ ≥ＩＰ３０ ≥ＩＰ３０

５．１４．１．３　为了满足更高的防护要求，允许在装置原有防护基础上，采取辅助措施提高防护等级，如置于

屏柜之中。

５．１４．２　着火危险防护

装置中的绝缘材料可燃性等级应达到或优于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６—２０１７中Ｖ２级。

５．１４．３　电击防护

５．１４．３．１　装置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７—２０１７第５章规定的Ⅰ类设备的电击防护要求。

５．１４．３．２　当施加１．２倍额定电压时，装置的电击防护性能应满足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７—２０１７中５．１．５．３．２的

要求。

５．１４．４　安全标志

装置的安全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７—２０１７中９．１的规定。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验条件

６．１．１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条件应符合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第４章的规定。

６．１．２　被试验装置和测试仪表应良好接地，并考虑周围环境电磁干扰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６．２　环境试验

测试环境温度影响，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第１０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３　主要功能及技术性能试验

６．３．１　通用功能及性能试验

６．３．１．１　零漂检查

零漂检查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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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装置各回路不加任何激励量（电压回路短路、电流回路开路），查看装置所记录数据；

ｂ） 装置各电压、电流回路零漂值按５．５．６．１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１．２　电流电压的线性范围检查

电流电压的线性范围检查方法如下：

ａ）　在装置各相电压回路加入测试电压，各相电流回路加入测试电流；

ｂ） 装置各电压回路的测量范围和测量误差按５．５．６．２、５．５．６．４的规定进行检查；

ｃ） 装置各电流回路的测量范围和测量误差按５．５．６．３、５．５．６．５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１．３　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相位一致性检查

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相位一致性检查方法如下：

ａ）　装置各电压回路、各电流回路通入同相位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ｂ） 要求装置所记录数据的各路电压、电流波形相位一致，测量误差按５．５．６．６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１．４　频率记录性能的检查

对装置施加额定电压，在输入电压频率分别为４５．０Ｈｚ、５０．０Ｈｚ、５５．０Ｈｚ时，要求装置的频率测量

误差按５．５．６．７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１．５　非周期分量的记录性能检查

非周期分量的记录性能检查方法如下：

ａ）　任选一相交流电流回路，模拟短路故障，短路电流的基波分量为３倍额定电流值，控制合闸角

使短路电流的非周期分量达到最大，非周期分量衰减时间常数为０．１ｓ；

ｂ） 装置所记录的电流波形非周期分量衰减时间常数的测量误差按５．５．６．１０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１．６　谐波分析性能检查

谐波分析性能检查方法如下：

ａ）　任选一相交流电压回路，通入２０％额定电压值的谐波电压；

ｂ） 装置所记录数据测量误差按５．５．６．１１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１．７　开关量分辨率检查

开关量分辨率检查方法如下：

ａ）　用空触点闭合／断开的方式检查开关量的分辨率；

ｂ） 装置测量的闭合、断开绝对时间误差均按５．５．６．１２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１．８　内置扰动判据的检查

分别对每种扰动判据进行３次试验，并按５．５．４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１．９　数据记录性能的检查

选任三组分别用于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行波数据记录、相量数据记录的交流电压、交流电流通道

和一个直流电压通道，分别加入额定频率的测试电压、额定频率的测试电流、直流电压。在约２ｍｉｎ时

间内将所加测试电压从０．０犝Ｎ 升至１．２犝Ｎ，再经约０．５ｍｉｎ时间将电压降至０．５犝Ｎ，保持该电压；在约

２ｍｉｎ内将所加测试电流从０．０犐Ｎ 升至１．２犐Ｎ，再经约１ｍｉｎ时间将电流降至０．５犐Ｎ，保持该电流；在约

２ｍｉｎ内将所加直流电压从０．０犝Ｎ 升至１．２犝Ｎ，保持该电压；约１ｍｉｎ后，断开所有加入的测试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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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数据按５．４．１．１、５．５．１１．４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１．１０　记录数据的安全性检查

记录数据的安全性检查方法如下：

ａ）　通过交替、同时改变交流输入和开关量状态等方法模拟机组或电网的扰动，装置所记录数据应

完整、准确；

ｂ） 通过操作装置（屏）上的任意开关、按键，或装置提供的软件界面，应均不能删除、修改已存储的

记录数据，也不应造成已存储记录数据的破坏。

６．３．１．１１　装置的数据传输功能检查

装置的数据传输功能检查方法如下：

ａ）　记录数据的输出方式应满足下列要求：装置应能实时监视正常运行时的母线、线路及其他设备

的电压、电流、功率和频率；

ｂ） 记录数据的传输采用５．４．３、５．４．４和５．４．５规定的文件格式；

ｃ） 按第５章的相关要求，检查装置远传功能。

６．３．１．１２　保存外部电源中断前所采数据能力的检查

用直流电源同时接入装置的直流电压通道，中断直流电源２ｍｉｎ。装置应能保存直流电源消失时

刻前的记录数据。

６．３．１．１３　数据格式的检查

检查装置输出的数据格式，按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４—２０１７的规定。

６．３．１．１４　采样率检查

在装置上施加额定信号，进行就地启动，验证采样数据是否满足采样率要求。

６．３．１．１５　时钟同步功能检查

检查装置具备由外部同步时钟信号进行同步和守时功能，按５．５．１１的规定。

６．３．１．１６　存储容量检查

按装置最大配置进行配置，连续运行１４天，并施加２０００次以上扰动，检查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存

储单元最近７天内记录的数据应保存完好，检查行波数据记录存储单元最近２０００条记录数据保存完

好，检查相量数据记录存储单元１４天内记录的数据应保存完好。

６．３．１．１７　犛犞采样数据异常检查

模拟ＳＶ双ＡＤ不一致、格式错误、丢帧、发送超时等异常工作模式，装置应告警并记录异常报文。

６．３．１．１８　多个 犕犝同步组网模式下犛犞记录性能检查

模拟多个 ＭＵ分组以同步组网方式运行，经过不同交换机的端口接入到装置中，装置记录的 ＭＵ

之间的相位关系应与输入一致。

６．３．１．１９　多个 犕犝异步点对点模式下犛犞记录性能检查

模拟多个 ＭＵ以异步点对点方式运行，以点对点方式接入到装置中，装置记录的不同 ＭＵ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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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应与输入一致。

６．３．１．２０　多个 犕犝同步组网模式下部分 犕犝失步后的记录性能

模拟其中一台 ＭＵ失去时钟信号后失步，装置的记录数据应能反映实际情况，并能发出 ＭＵ失步

告警信号。

６．３．１．２１　光纤发送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检查

光纤发送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检查方法如下：

ａ）　将光功率计接入装置的光纤输出口进行测量，光口发射功率按５．５．７的规定进行检查；

ｂ） 将测试信号源经光衰耗计后接入装置，通过调整光衰耗计使输入信号的光功率平均值达到技

术要求的最小值，检查装置是否能够正常接收数据。

６．３．１．２２　网络负荷试验

组网方式下，通过网络性能测试装置分别增大ＳＶ网、ＧＯＯＳＥ网的信息流量，报文接入４００Ｍｂｐｓ

时，装置性能不应受影响。

６．３．１．２３　数字采样回路准确度检查

将装置各端口接入同一ＳＶ采样值，装置记录数据准确度按５．５．６．９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１．２４　犌犗犗犛犈数据异常检查

模拟ＧＯＯＳＥ格式错误、断链、丢帧、发送、超时等异常工作模式，装置应告警并记录异常报文。

６．３．１．２５　犌犗犗犛犈、犛犞同步性能检查

同时模拟多路ＧＯＯＳＥ变位和ＳＶ 突变，装置应能正确记录 ＧＯＯＳＥ的变位序列和时间间隔，

ＧＯＯＳＥ与ＳＶ数据的同步偏差不应大于１ｍｓ。

６．３．１．２６　犇犔／犜８６０通信协议一致性检查

按ＤＬ／Ｔ８６０．１０规定的方法和步骤对装置进行通信协议一致性检查，装置模型和通信服务实现应

符合ＤＬ／Ｔ８６０并参见附录Ａ的要求。

６．３．２　相量数据记录功能性能试验

６．３．２．１　相量数据记录功能检查

装置运行１ｍｉｎ后，比较同一时间装置记录的数据与传送到主站的数据的一致性。

６．３．２．２　实时通信性能检查

利用模拟主站通信软件与装置通信，模拟主站通过改变ＣＦＧ２文件的“传送周期”字段检查装置能

否按不同速率传输实时报文，执行历史数据召唤命令，检查实时报文传送均匀性及报文上送延时。

６．３．２．３　记录性能检查

配置装置记录速率为装置支持的最大速率（至少１００帧／ｓ），在最大接入容量情况下连续运行超过

存储周期或存储容量，查看装置能否正确存储最近１４天的记录文件并实现循环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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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４　基波电压、电流相量测量准确度检查

向装置的交流电压、电流回路施加电压幅值、电流幅值范围内的三相对称测试信号，记录装置输出

的三相电压（电流）和正序电压（电流）的误差最大值。基波电压、电流相量测量准确度按５．５．９．２的规定

进行检查。

６．３．２．５　频率偏移测量准确度检查

向装置的交流电压、电流回路施加基波频率４５Ｈｚ～５５Ｈｚ范围内的三相对称测试信号，记录装置

输出的三相电压（电流）和正序电压（电流）的误差最大值，测量准确度按５．５．９．３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２．６　三相不平衡测量准确度检查

三相不平衡测量准确度检查方法如下：

ａ）　向装置的交流电压、电流回路施加三相相角平衡，额定频率，平衡相额定幅值，非平衡相电压幅

值０．０犝Ｎ～１．２犝Ｎ，电流幅值０．０犐Ｎ～１．２犐Ｎ 范围内的三相测试信号，记录装置输出的三相电压

（电流）和正序电压（电流）的误差最大值；

ｂ） 向装置的交流电压、电流回路施加三相对称信号基础上，任一相相角变化０°～１８０°，记录装置

输出的三相电压（电流）和正序电压（电流）的误差最大值；

ｃ） 装置三相不平衡测量准确度按５．５．９．４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２．７　谐波影响测量准确度检查

向装置的交流电压回路施加基波频率４９．５Ｈｚ、５０Ｈｚ和５０．５Ｈｚ的三相测试信号，任意一相回路

叠加２次～１３次，总谐波畸变率为１％～１０％的谐波分量，记录装置在谐波影响下输出的三相电压相

量，正序电压相量和电压频率、频率变化率的准确度按５．５．９．５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２．８　功率测量准确度检查

向装置的交流电压、电流回路施加：基波频率４９Ｈｚ～５１Ｈｚ，功率因数角０°～９０°范围内的三相对

称测试信号，记录装置在功率因数、频率变化时有功功率、无功功率，测量准确度按５．５．１０．６的规定进行

检查。

６．３．３　装置动态模拟试验

６．３．３．１　动态模拟试验的分类

装置通过６．３．１、６．３．２的各项试验后，必要时可在电力系统动态模拟系统上进行整组试验，考核其

整体性能。动态模拟试验可分两部分进行：电网故障的模拟、机组故障的模拟。

６．３．３．２　电网故障的模拟

依据ＧＢ／Ｔ２６８６４所规定的参数建立５００ｋＶ及以上模拟系统。至少一侧为３／２接线方式输电系

统，可根据工程需要选择是否建立带互感双回线路，可模拟输电线路和不同位置不同类型的故障。对于

３／２接线方式的分支装置应独立接入每路分支ＣＴ回路。当进行行波测距测试时，被试装置安装于线

路两侧。

具体检查方法如下：

ａ）　数据的记录方式检查：

在线路中点附近模拟线路单相永久性故障，其顺序为：０．０ｓ单相故障→０．１ｓ切除故障→１．０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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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故障→１．１ｓ故障再切除。装置的数据记录方式、采样速率及扰动标记等按５．４和５．５．４的规

定进行检查。

ｂ） 连续扰动记录检查：

１）　模拟在１０ｍｉｎ内，线路上相继发生两次永久性故障，紧接着系统开始长过程振荡，待振荡

平息后，线路上又相继发生三次永久故障，每次故障包括如下过程，故障发生→故障切除

→重合于永久性故障→再次切除故障；

２）　在１０ｍｉｎ内，线路上相继发生两次永久性故障，紧接着系统开始长过程振荡，在振荡过程

中线路上又相继发生三次永久性故障，每次故障过程同１）；

３）　在２０ｓ内线路上相继发生五次永久性故障，紧接１次１０ｍｉｎ长过程振荡，每次故障过程

同１）；

４）　１）、２）、３）三个过程连续进行，装置应能可靠的按５．４和５．５的规定记录全部故障数据。

ｃ） 大短路电流记录能力检查：

１）　在线路靠近装置一侧连续两次模拟三相短路，每次短路持续时间为０．０８ｓ，两次短路间隔

时间为１ｓ，控制合闸角，使某相短路电流的非周期分量达到最大；

２）　上述试验进行两次，试验时短路电流工频有效值分别为２０倍和１０倍额定电流，要求装置

记录的电流波形不失真，电流瞬时值测量误差不大于５％。

ｄ） 故障测距准确度检查：

１）　在模型中任意位置如线路上任一点模拟单相金属性接地、两相金属性短路、两相金属性接

地短路和三相金属性短路故障，同时还模拟单相经过渡电阻接地和两相金属性短路再经

过渡电阻接地短路故障，当装置采用阻抗法测距时，过渡电阻不超过１０Ω，当采用行波测

距时，过渡电阻不超过３００Ω；

２）　装置的测距准确度按５．５．１０的规定进行检查。

６．３．３．３　机组故障的模拟

依据ＧＢ／Ｔ２６８６４所规定的参数建立发电机组模拟系统，装置应能根据内置自动判据在连续记录

数据上标记出扰动特征并生成报告。故障模拟项目如下：

ａ）　空投变压器；

ｂ） 过电压、过激磁；

ｃ） 机组起动过程中的相间短路；

ｄ） 全失磁，部分失磁，包括失磁引起的系统电压崩溃；

ｅ） 低（过）频率；

ｆ） 失步、系统振荡；

ｇ） 逆功率。

６．４　功率消耗试验

使用伏安法测量装置交流回路和电源回路功耗。

６．５　过载能力试验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第１５章的方法对装置进行过载能力试验。

６．６　绝缘性能试验

６．６．１　绝缘电阻

６．６．１．１　试验部位

试验部位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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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各电路对外露的可导电件（相同电压等级的电路互联）之间；

ｂ） 各独立电路之间（每一独立电路的端子互联）。

６．６．１．２　绝缘电阻测量

额定绝缘电压大于６３Ｖ时，用开路电压为５００Ｖ（额定绝缘电压不大于６３Ｖ时，用开路电压为

２５０Ｖ）的测试仪器测定其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１００ＭΩ。

６．６．２　介质强度

介质强度试验方法如下：

ａ）　在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下，装置应能承受频率为５０Ｈｚ，历时１ｍｉｎ的工频耐压试验而无击

穿、闪络及元器件损坏现象。如需要时也可采用直流试验电压，其值为规定交流电压试验值的

１．４倍。

ｂ） 试验部位及其试验电压值按表１３进行选择。

ｃ） 试验过程中，任一被试回路施加电压时，其余回路等电位互连接地。

表１３　试验电压规定值 单位为伏特

被试回路 额定绝缘电压 试验电压

整机输出端子和背板线对地 ６３～２５０ ２０００

直流输入回路对地 ６３～２５０ ２０００

交流输入回路对地 ６３～２５０ ２０００

信号和告警输出触点对地 ６３～２５０ ２０００

无电气联系的各回路之间 ６３～２５０ ２０００

弱电部分对地 ０～６３ ５００

６．６．３　冲击电压

６．６．３．１　冲击电压试验部位

同６．６．１．１。

６．６．３．２　冲击电压试验值

上述部位应能承受标准雷电波１．２／５０μｓ的短时冲击电压试验，试验电压的峰值为１ｋＶ（额定绝缘

电压≤６３Ｖ）或５ｋＶ（额定绝缘电压＞６３Ｖ）。

承受冲击电压试验后，装置主要性能指标应符合企业产品标准规定的出厂试验项目要求。试验过

程中，允许出现不导致绝缘损坏的闪络，如果出现闪络，则应复查绝缘电阻及介质强度，此时介质强度试

验电压值为规定值的７５％。

６．７　湿热试验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第１０章规定的方法对装置进行交变湿热试验。

６．８　机械性能试验

６．８．１　振动试验

６．８．１．１　振动响应试验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第１２章规定的方法对装置进行振动响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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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１．２　振动耐久试验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第１２章规定的方法对装置进行振动耐久试验。

６．８．２　冲击试验

６．８．２．１　冲击响应试验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第１２章规定的方法对装置进行冲击响应试验。

６．８．２．２　冲击耐久试验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第１２章规定的方法对装置进行冲击耐久试验。

６．８．３　碰撞试验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第１２章规定的方法对装置进行碰撞试验。

６．９　电磁兼容性能试验

６．９．１　装置的端口

装置与外部电磁环境的特定接口称为端口，含电源端口、输入端口、输出端口、通信端口、外壳端口

和功能地端口。装置应按端口分别进行各项目电磁兼容试验。

６．９．２　抗扰度试验

６．９．２．１　慢速阻尼振荡波抗扰度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６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２．２　静电放电抗扰度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３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２．３　射频电磁场骚扰度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４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２．４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５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２．５　浪涌抗扰度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７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２．６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８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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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６．９．２．７　工频抗扰度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９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２．８　工频磁场抗扰度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１０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２．９　脉冲磁场抗扰度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试验。

６．９．２．１０　阻尼振荡磁场抗扰度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试验。

６．９．２．１１　交流和直流电压暂降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１１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２．１２　交流和直流电压中断抗扰度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１１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２．１３　直流中的交流分量（纹波）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１２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２．１４　缓降／缓升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２．１３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２．１５　直流电源极性反接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３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６．９．３　电磁发射试验

６．９．３．１　传导发射限值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２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１．３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试验。

６．９．３．２　辐射发射限值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中１４．２和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６—２０１５中７．１．２规定的试验配置和试验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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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６．１０　连续通电试验

连续通电试验要求如下：

ａ）　装置在完成调试后应进行连续通电试验；

ｂ） 连续通电试验的被试装置只施加直流电源，必要时可施加其他激励量进行功能检测；

ｃ） 连续通电试验时间应不少于１００ｈ（室温）、７２ｈ（４０℃）或４８ｈ（５０℃）；

ｄ） 在连续通电试验过程中，装置应工作正常，信号指示正确，不应有元器件损坏或其他异常情况

出现。

６．１１　结构和外观检查

按ＧＢ／Ｔ７２６１—２０１６第５章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１２　安全要求试验

６．１２．１　外壳防护试验

测试外壳防护，按ＧＢ／Ｔ４２０８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１２．２　着火危险防护试验

测试着火危险防护，按ＧＢ／Ｔ５１６９．１６—２０１７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１２．３　电击防护试验

测试电击防护，按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７—２０１７中１０．６．２．５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１２．４　安全标志检查

检查安全标志，按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７—２０１７中９．１的要求进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装置检验分为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

ａ）　型式试验：在出厂合格的装置中按抽样方案和规定的检验项目对装置的一种定期或非定期的

合格评价；

ｂ） 出厂试验：装置出厂前，由制造厂质检部门按照企业产品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对装置的一种合

格评价。

７．２　型式试验

７．２．１　型式试验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装置应进行型式试验：

ａ）　新产品研发或定型前；

ｂ） 产品正式投产后如遇设计、工艺、材料、元器件有较大改变，经评估影响装置性能或安全性时；

ｃ） 当装置软件有较大改动时，应进行相关的功能试验或模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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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　试验项目

试验项目见表１４。

表１４　试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型式试验 出厂试验 “技术要求”的章、条 “试验方法”的章、条

１ 环境温度影响 √ — ５．３ ６．２

２ 装置的功能 √ √ ５．４ ６．３

３ 装置的技术性能 √ √ ５．５ ６．３

４ 功率消耗 √ — ５．６ ６．４

５ 过载能力 √ — ５．７ ６．５

６ 绝缘性能 √ √
ａ ５．８ ６．６

７ 耐湿热性能 √ — ５．９ ６．７

８ 机械性能 √ — ５．１０ ６．８

９ 电磁兼容要求 √ — ５．１１ ６．９

１０ 连续通电试验 — √ ５．１２ ６．１０

１１ 结构及外观要求 √ √ ５．１３ ６．１１

１２ 安全要求 √ √
ｂ ５．１４ ６．１２

１３ 动态模拟试验 √ — ５．４、５．５ ６．３．３

　　注：“√”为要求的试验项目。

　　
ａ 仅进行介质强度试验和绝缘电阻测量。

ｂ 仅进行安全标志检查。

７．２．３　合格判定

装置的合格判定原则如下：

ａ）　试品应为出厂试验合格的产品；

ｂ） 试品未发现有主要缺陷的，则判定试品合格；

ｃ） 对于安全型式试验，只要有一个缺陷即为不合格。

注１：装置的主要缺陷是指需要更换重要元器件或对软件进行重大修改后才能消除，或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修复的缺

陷（易损件除外），其余的缺陷作为一般缺陷。

注２：根据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７—２０１７，安全型式试验包括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冲击电压、介质强度、绝缘电阻、ＩＰ等

级、保护联结阻抗、材料和外壳的可燃性、单一故障试验。

７．３　出厂试验

７．３．１　每台装置均应进行出厂试验。

７．３．２　出厂试验项目见表１４，并应在企业产品标准中做出具体规定。

７．３．３　出厂试验的合格判定为全部试验项目均合格。

８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识

８．１．１　每台装置应在显著部位设置持久明晰的标识和铭牌，其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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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制造厂全称及商标；

ｂ） 产品型号、名称；

ｃ） 制造年、月和出厂编号；

ｄ） 装置的额定值及主要参数；

ｅ） 安全标识。

８．１．２　在产品包装箱上应用不易洗刷或脱落的涂料做标记，内容应包括：

ａ）　发货厂名、产品型号、名称；

ｂ） 收货单位名称、地址、到站；

ｃ） 包装箱外形尺寸及毛重；

ｄ） “防潮”“向上”“小心轻放”等标记；

ｅ） 规定叠放层数的标记。

８．１．３　产品执行的标准应明示。

８．１．４　包装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

８．１．５　安全标识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５９８．２７—２０１７的规定。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装置包装时应用塑料制品作为内包装，周围用防震材料垫实放于外包装箱内。

８．２．２　包装箱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８４的规定，按照装箱清单如数装箱，随同装置出厂的附件及文件、资料

应装入防潮文件袋中，再放入包装箱内。

８．２．３　装置的包装应能满足按ＧＢ／Ｔ４７９８．２规定的运输要求。

８．３　运输

装置的运输应符合ＧＢ／Ｔ４７９８．２的规定。

８．４　贮存

８．４．１　贮存装置的场所应干燥、清洁、空气流通，并能防止各种有害气体的侵入，严禁与有腐蚀作用的

物品存放在同一场所。

８．４．２　包装好的装置应保存在相对湿度不大于８５％，周围空气温度为－２５℃～＋５５℃的场所。

９　供货的成套性

９．１　随装置供应的文件

出厂装置应配套供应以下文件：

ａ）　质量证明文件，必要时应附出厂检验记录；

ｂ） 装置说明书（可按供货批次提供）；

ｃ） 装置安装图（可含在装置说明书中）；

ｄ） 装置原理图和接线图（可含在装置说明书中）；

ｅ） 装箱单。

９．２　随装置供应的配套件

随装置供应的配套件应在相关文件中注明，一般包括：

ａ）　易损零部件及易损元器件；

ｂ） 装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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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合同中规定的备品、备件。

１０　质量保证期限

在用户遵守本部分及产品说明书规定的运输、贮存规则的条件下，装置自出厂之日起两年内或安装

运行之日起一年内（按先到期），如装置和配套件发生非人为损坏，制造商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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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装置模型的基本要求

犃．１　装置的建模

犃．１．１　装置服务器建模

访问点设置如表Ａ．１。

表犃．１　装置访问点的定义

访问点名称 网络属性 信息内容

Ｓ１ 站控层 使用 ＭＭＳ协议与后台系统、远动等客户端进行信息交互

犃．１．２　逻辑设备（犔犇）建模原则

装置逻辑设备建模按以下方式设置：

ａ）　公用ＬＤ，ｉｎｓｔ名为“ＬＤ０”：包括装置告警信号、ＧＯＯＳＥ、ＳＶ断链告警等；

ｂ） 连续记录ＬＤ，ｉｎｓｔ名为“ＲＣＤ”：包括装置ＬＮ；

ｃ） 采样值ＬＤ，ｉｎｓｔ名为“ＰＩＳＶ”：包括接收的ＳＶ信号；

ｄ） 开关量ＬＤ，ｉｎｓｔ名为“ＰＩＧＯ”：包括 ＧＯＯＳＥ信号。

犃．１．３　逻辑节点建模

犃．１．３．１　建模原则

需要通信的每个最小功能单元应建模为一个逻辑节点（ＬＮ）对象，属于同一功能对象的数据和数据

属性应放在同一个ＬＮ对象中。在建模选择ＬＮ时，ＬＮ类型应符合核心建模需求。若标准的ＬＮ类不

能满足功能对象的建模要求，可进行适当的ＬＮ类型扩展或者新建ＬＮ类。

犃．１．３．２　逻辑节点建模

连续记录ＬＤ（ＲＣＤ）至少应包含ＬＬＮ０、ＬＰＨＤ两个逻辑节点。

犃．１．３．３　定值建模

连续记录ＬＤ（ＲＣＤ）的ＬＬＮ０中，应定义装置参数数据集（ｄ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和装置定值数据集（ｄｓＳｅｔ

ｔｉｎｇ）。装置的定值组数目（ＮｕｍｏｆＳＧ）应为１，即只具备１个定值区，定值区号应为１。

犃．１．３．４　告警建模

装置告警应位于设备的公共逻辑设备（ＬＤ０），告警应采用ＤＬ／Ｔ８６０中规定的ＧＧＩＯ中的Ａｌｍ进

行告警建模。告警信息建模要求如下：

ａ）　告警信息应统一定义在告警信息数据集（ｄｓＷａｒｎｉｎｇ）中，包含ＳＶ告警、ＧＯＯＳＥ告警、装置告

警信号等；

ｂ） 告警的动作和返回信息应作为同一个点的合、分状态发送，不应分成两个独立的信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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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装置应提供对时信号状态、对时服务状态、时间跳变侦测状态等对时自检信息，并建模在对时

自检信息ＬＴＳＭ逻辑节点中；

ｄ） ＳＶ告警、ＧＯＯＳＥ告警、装置告警信息应位于设备的公共逻辑设备（ＬＤＯ）中。

犃．１．３．５　在线监测信息建模

在线监测信息应统一定义在普通遥测数据集（ｄｓＡｉｎ）中。装置应提供温度监测、采集接口通道光

强监测、工作电压监测信号，并分别在温度监视节点ＳＴＭＰ、通道光强监视节点ＳＣＬＩ、电压监视节点

ＳＰＶＴ中建模。

犃．１．４　数据描述

模型文件中应提供版本信息，在ＩＥＤ元素的Ｔｙｐｅ属性填写设备类型属性值、在ＣｏｎｆｉｇＶｅｒｓｉｏｎ属

性填写配置版本属性值。ＩＣＤ文件中应包含中文的“ｄｅｓｃ”描述和ｄＵ属性，供配置工具和客户端软件

离线或在线获取数据描述。

犃．２　装置的服务模型

犃．２．１　服务模型

在装置模型中，至少应支持以下服务模型：应用关联、数据集、定值组、报告、控制和文件传输。

犃．２．２　应用关联服务

应用关联服务应满足：

ａ）　使用关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异常中止（Ａｂｏｒｔ）和释放（Ｒｅｌｅａｓｅ）服务；

ｂ） 支持同时与不少于８个客户端建立连接。

犃．２．３　数据集服务

装置应支持读数据集定义（ＧｅｔＤａｔａＳｅｔ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和读数据集值（ＧｅｔＤａｔａＳｅｔＶａｌｕｅｓ）服务。

装置中应预定义下列数据集，前面为数据集描述，括号中为数据集名字：

ａ）　告警信号（ｄｓＷａｒｎｉｎｇ）；

ｂ） 装置参数（ｄ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 装置定值（ｄｓＳｅｔｔｉｎｇ）；

ｄ） 普通遥测（ｄｓＡｉｎ）。

犃．２．４　定值组服务

装置应能支持读定值组值（ＧｅｔＳＧＶａｌｕｅｓ）服务和读定值组控制块值（ＧｅｔＳＧＣＢＶａｌｕｅｓ）服务。

犃．２．５　报告服务

犃．２．５．１　装置应能通过报告服务上送各类事件和遥测信息，至少应包括：

ａ）　装置异常告警；

ｂ） 装置对时自检信息；

ｃ） 温度监测遥测信号；

ｄ） 工作电压监测遥测。

犃．２．５．２　对于包含ＧＯＯＳＥ信号输入的装置，至少还应包括：

ａ）　ＧＯＯＳＥ断链总告警，判定规则参见附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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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ＧＯＯＳＥ数据异常总告警，判定规则参见附录Ｂ；

ｃ） 采集端口通信中断告警；

ｄ） 通道光强信息。

犃．２．５．３　对于包含ＳＶ信号输入的装置，至少还应包括：

ａ）　ＳＶ断链总告警，判定规则参见附录Ｂ；

ｂ） ＳＶ数据异常总告警，判定规则参见附录Ｂ；

ｃ） 通道光强信息。

犃．２．５．４　ＳＶ或ＧＯＯＳＥ数据异常后断链，发生异常的ＳＶ或ＧＯＯＳＥ不应纳入数据异常总告警信号的

判定。

犃．２．５．５　告警信号控制块应建模为缓存报告控制块（ＢＲＣＢ），普通遥测信号控制块应建模为非缓存报

告控制块（ＵＲＣＢ）。

犃．２．６　控制服务

装置应支持远程触发行波数据记录的控制服务。远程触发行波应使用带常规安全机制的直接操作

（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方式。

犃．２．７　文件服务

文件服务要求如下：

ａ）　装置应支持使用读文件（ＧｅｔＦｉｌｅ）和读文件属性值（ＧｅｔＦｉｌ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Ｖａｌｕｅｓ）服务；

ｂ） 读文件目录和召唤文件时，均不应含有通配符（如“”）参数；

ｃ） 装置不应支持删除文件服务（ＤｅｌｅｔｅＦｉｌｅ），对该服务的请求应回复否定响应；

ｄ） 收到客户端召唤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文件和行波数据记录文件命令的参数和格式未严格符合

Ａ．３．７时，服务器应回复否定响应；

ｅ） 装置响应客户端召唤文件列表命令返回的文件名应包含文件的全路径；

ｆ） 文件传输性能要求如下：

１）　上传长度大于３ＭＢ的文件时，平均传输速率不应小于６００ｋＢ／ｓ；

２）　上传长度小于３ＭＢ的文件时，传输时间不应大于５ｓ。

犃．３　文件上送要求

犃．３．１　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文件和行波数据记录文件均以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格式上送。

犃．３．２　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文件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ＣＦＧ文件中触发点时间为第一个采样点时间。

犃．３．３　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文件记录时长应为３０ｓ。

犃．３．４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文件可使用不同的后缀（如：ＣＦＧ、ＤＡＴ、ＨＤＲ、ＤＭＦ等），后缀名称不应大小写

混用。

犃．３．５　文件名应由路径和录波文件名构成，长度不应超过２５５字节，所有英文字母应采用大写。

犃．３．６　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和行波数据记录文件名应采用“ＩＥＤ名＿逻辑设备名称＿文件序号＿记录时

间＿文件性质”。文件名中各部分的要求如下：

ａ）　ＩＥＤ名和逻辑设备名称应采用ＵＴＦ８编码，逻辑设备名称为“ＲＣＤ”；

ｂ） 文件序号采用３２位无符号整数表示，每个文件递增；

ｃ） 记录时间是指文件记录的第一个采样值的时刻，其格式应为：年（四字符）月（两字符）日（两字

符）＿时（两字符）分（两字符）秒（两字符）＿毫秒（三字符）（北京时间），不足位应填０；

ｄ） 文件性质为“Ｃ”“Ｓ”“Ｆ”或“Ｔ”，其中“Ｃ”表示无扰动无故障的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文件，“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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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扰动无故障的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文件，“Ｆ”表示有故障的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文件，

“Ｔ”表示行波数据记录文件；

ｅ） 名称示例：ＸＹＺ１２３＿ＲＣＤ＿１＿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１＿００１＿Ｃ。

犃．３．７　文件上送的目录和规则要求如下：

ａ）　装置应支持通过“／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文件目录召唤命令上送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文件列表。

ｂ） 装置应支持通过“／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ＴＷ／”文件目录召唤命令上送行波数据记录文件列表。

ｃ） 装置应支持通过“／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ＮＥＷＥＳＴ＿录波条目数／”“／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ＴＷ／ＮＥＷＥＳＴ＿

录波条目数／”召唤命令分别上送最新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文件列表、行波数据记录文件列表，

要求如下：

１）　“录波条目数”为指定的最新录波数目，不宜超过２００条。如“／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ＮＥＷＥＳＴ＿

１００／”，表示召唤最新１００条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文件列表；

２）　当客户端指定的录波条目数与装置已保存的记录均超过２００条时，装置上送的文件列表

不应少于２００条记录。

ｄ） 装置应支持通过“开始时间 截止时间／ＣＯＭＴＲＡＤＥ／”“开始时间 截止时间／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ＴＷ／”召唤命令上送指定时间段的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文件列表、行波数据记录文件列表，要

求如下：

１）　开始时间与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对应的 ＵＴＣ值的十进制数；

２）　按时间段召唤故障录波列表示例：“１５５１３７６９８４ １５５１４５９６００／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表示召唤

北京时间２０１９０３０１０２：０３：０４至２０１９０３０２０１：００：００的常规电气量数据记录列表。

ｅ） 装置应能兼容ａ）、ｂ）、ｃ）、ｄ）中各命令使用“／”和“＼”两种类型的目录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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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网络和报文异常告警定义及判据

犅．１　犛犞告警类

ＳＶ告警的定义及判据见表Ｂ．１。

表犅．１　犛犞告警定义及判据

告警名称 判据 异常报文记录机制

格式错误 报文格式不符合ＤＬ／Ｔ８６０．９２—２０１６规范

至少应保存出现此告警对应的报文，

如存在格式正确报文则至少保存一

帧作为参考；是否起动记录可设定

丢帧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报文满足以下任意一种条件：

ａ）　采样计数器在０～３９９９内循环递增大于１，且接收时间间

隔大于１．５倍的采样时间间隔；

ｂ）　接收时间间隔大于２ｍｓ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及前

１帧报文；是否起动记录可设定

发送超时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报文同时满足以下三种条件：

ａ）　采样计数器在０～３９９９内循环递增１；

ｂ） 接收时间间隔超过１．５倍采样时间间隔；

ｃ） 接收时间间隔小于２ｍｓ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及前

１帧报文；是否起动记录可设定

序号异常

变化

相同 ＡＰＰＩＤ 的 相 邻 ２ 帧 报 文 出 现 采 样 计 数 器 在 ０～

３９９９内循环递增不为１，且接收时间间隔小于或等于１．５倍采

样时间间隔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及前

１帧报文；是否起动记录可设定

断链 超过１ｓ未收到相同ＡＰＰＩＤ的ＳＶ报文 至少应保存断链前１帧报文

链路恢复 ＳＶ断链后，重新接收到该链路的ＳＶ报文
至少应保存ＳＶ链路恢复时的第１帧

报文

重复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采样计数器一致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及前

１帧报文；是否起动记录可设定

同步信号

标志变化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报文的同步信号状态标志变化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及前

１帧报文；是否起动记录可设定

品质变化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报文的数据品质值发生变化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及前

１帧报文；是否起动记录可设定

失步
ＭＵ组网方式下，不同 ＭＵ报文相同采样计数器的报文的接收

时间相差２ｍｓ
不要求

双ＡＤ不

一致

双ＡＤ采样数据的二次瞬时值之差不应大于０．０５犐Ｎ 或０．０５犝Ｎ。

检测到该告警后，连续４０ｍｓ未出现该告警后才复归检测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前８０帧、告警

后１６０帧报文；是否起动记录可设定

配置不一致
报文的ｄａｔａＳｅｔ（可选）、条目数、ＳＶＩＤ、ＣｏｎｆＲｅｖ、组播地址与

ＳＣＤ中相同ＡＰＰＩＤ的模型配置不一致

至少应保存出现此告警对应的报文，

如存在配置正确报文则至少保存一

帧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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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２　犌犗犗犛犈告警类

ＧＯＯＳＥ告警的定义及判据见表Ｂ．２。

表犅．２　犌犗犗犛犈告警定义及判据

告警名称 判据 异常报文记录机制

格式错误 ＧＯＯＳＥ报文格式不符合规范

至少应保存出现此告警对应的

报文，如存在格式正确报文则至

少保存一帧作为参考

断链
在２倍ＧＯＯＳＥ报文存活时间内未收到相同ＡＰＰＩＤ的ＧＯＯＳＥ

报文
至少应保存断链前１帧报文

丢帧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报文出现以下情况：

１）　ＳｔＮｕｍ不变ＳｑＮｕｍ递增但非加１；

２）　ＳｔＮｕｍ变化且递增但非加１；

３）　ＳｔＮｕｍ加１且ＳｑＮｕｍ不为０

至少应保存丢帧错误的判定帧

及其前一帧报文

发送超时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序号连续且报文时间间隔超过１倍

ＧＯＯＳＥ报文存活时间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

及前１帧报文

错序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报文的ＳｑＮｕｍ、ＳｔＮｕｍ非递增变化且

非丢帧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

及前１帧报文

重复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报文ＳｑＮｕｍ、ＳｔＮｕｍ完全一致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

及前１帧报文

重启 ｓｔＮｕｍ等于１且ｓｑＮｕｍ等于１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

配置不一致
报文的ｄａｔａＳｅｔ、条目数、ＧｏＩＤ、ＧｏＣＢＲｅｆ、ＣｏｎｆＲｅｖ、组播地址与

ＳＣＤ中相同ＡＰＰＩＤ的模型配置不一致

至少应保存出现此告警对应的

报文，如存在格式正确报文则至

少保存一帧作为参考

测试状态变化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报文的测试位变化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

及前１帧报文

状态变化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报文ｓｔＮｕｍ递增且ｓｑＮｕｍ清０，数据

集包含的数据有变化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

及前１帧报文

状态异常变化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报文ｓｔＮｕｍ不变且ｓｑＮｕｍ递增，数据

集包含的数据有变化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

及前１帧报文

状态虚变
相同ＡＰＰＩＤ的相邻２帧报文ｓｔＮｕｍ递增且ｓｑＮｕｍ为０，数据

集包含的数据无变化

至少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报文

及前１帧报文

犅．３　其他告警类

其他告警的定义及判据见表Ｂ．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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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３　其他告警定义及判据

告警名称 判据 异常报文记录机制

网络风暴

单个百兆监听端口报文接入流量超出９０Ｍｂｐｓ

或单个千兆监听端口报文接入流量超出３６０Ｍｂ

ｐｓ

应保存此告警发生时１０ｍｓ的报文

ＣＲＣ错误 报文的ＣＲＣ值错误 宜保存此告警发生时的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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